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辦理奉准報廢財物標售案 

招標文件封面 

一、 標售案編號：S110002 

二、 標售標的物名稱：辦理 110 年第 2 次報廢財物標售 

三、 招標機關名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四、 招標機關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3段 296號 

五、 招標機關聯絡人：姓名：吳浩州電話：02-22399201分機 266626 

傳真：02-22302282 

六、 投標截止期限：自公告刊登日起至民國 110年 11月 25日 17時止。 

七、 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一） 投標文件封面。 

（二） 投標須知。 

（三） 投標單。 

（四） 投標人資格審查表。 

（五） 投標人授權書。 

（六） 契約書。 

（七） 身分揭露表 

（八） 報廢財物拍賣清冊。 

八、投標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詳如投標人資格審查表規定之相關文件。 

 



本批標售之數量及保證金金額： 

標號 S110002 

案名 
辦理 110年第 2次報廢

財物標售 

數量（含單位） 454件 

標售底價（元）   7萬元整 

保證金金額（元） 
7,000元整 

(投標底價百分之十) 

備註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奉准報廢財物投標須知 
一、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六十六點第一項第一款；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

稱、數量及交貨地點如拍賣清冊，標售底價為新臺幣  7 萬元整，保證金為投

標底價百分之十計算，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機關安排參觀。 

二、本批標售已於民國 110年 11月 16日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登錄招標資訊，

並訂於 110年 11月 26日下午 14時 30分，假本署開標室（台北市文山區興隆

路 3段 296號）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

第一個正常上班日同一時間開標。 

三、投標廠商應檢附資格文件：（詳如投標人資格審查表） 

四、投標單之填寫應依下列規定： 

（一）以毛筆、自來水筆、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 

（二）投標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並不得低於標售底價。 

（三）填妥投標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電話號碼，法人（公司）應

註明法人名稱及登記文件字號，並註明投標人外出時代理收件人姓名住

址。 

（四）二人以上共同投標時，應指定一人為代表人，未指定者，以投標單所填

之第一人為代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 

五、 投標人應繳之保證金，依下列方式繳納： 

(一) 現金：限繳至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戶名：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帳號： 24671002129010，匯款種類：公庫匯款。取得收據或證明後，附

於投標文件內送達本署。 

(二) 票據：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農會或漁會之劃線支票（指以上列金融機構為發票

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匯票

繳納。 

六、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連同應繳保證金之票據、相關證件資料妥予密封，以

掛號函件於開標前一日寄達本署。逾期寄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還。 

七、投標人得親自或出具委託書委由他人出席開標會場，以利決標後辦理後續事宜。 

八、招標文件補充與釋疑：廠商對本案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或傳真向

本署請求釋疑。本署自收受疑義之日起至截止投標日前一日內，將以書面答覆

請求疑義之廠商；其涉及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將另行公告，並視需要

延長等標期。 

九、決標原則：本標售採總價決標，訂有底價，以高於底價之最高標價為得標原則。 



十、開標決標： 

（一）由本署於開標時當眾點明拆封審查。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 投標單及保證金，二者缺其一者。 

2. 保證金金額不足或票據不符本須知第五條規定者。 

3. 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需無法辨識、或低於標售

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4. 投標單所填標的物、投標人姓名，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法辨識者。 

5. 投標單之格式與本機關之格式不符者。 

6. 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本機關名義而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者。 

  （三）決標：以有效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次高標價者為次得

標人。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及

次得標人，次高標價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十一、保證金於開標後，除最高標價者外，其餘應由未得標人持與標單所蓋相同之

印章無息領回。 

十二、標售廢品之品名、數量、交貨地點及規定事項，均以標售廢品清單為準，請

投標廠商於投標前至現場查看。 

十三、決標後，得標人應於三個工作日內依決標價一次繳清全部價款，逾期未繳清

價款者，視為放棄得標，除沒收保證金外，得通知次得標人於三個工作日內

按最高標價一次繳清價款承購。 

十四、得標人於繳清全部價款後三個工作日內，由本署按現狀交付標的物，並於交

付完成日起五個工作日內，將全部標的物載運完畢。 

十五、本署標售之廢品，如遇任務需要或突發狀況，本署得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標

的物，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六、得標廠商承購之廢舊不適用物資，不得輸出中華民國以外地區，及直接或間

接輸往禁運地區，得標人將物資轉售時，亦應於合約中明定本條之限制。 

十七、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標售案，廠商就本案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   

      及第 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請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 

      第 2 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 18條第 3項處罰。 

十八、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辦理奉准報廢財物標售案契約書 
訂約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標售案編號：S110002 

標售標的物名稱：辦理 110 年第 2 次報廢財物標售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訂立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文件 

1. 本契約文件包括招標文件封面、投標須知、投標文件封面、投標人資格

審查表、投標人授權書、投標單（含廢品清單）。 

2. 本契約正本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副本四份由甲方留存。 

第二條 履約標的 

報廢財物標售乙批（詳如廢品清單），標的物之數量、效用按現況辦理交付。 

第三條 契約價款 

採總包價法，計新臺幣     萬      元整。 

第四條 契約價款之繳納方式 

乙方應於決標日起三個工作日內向甲方一次繳清全部價款。 

第五條 履約項目及期限 

1. 乙方應於決標日起三個工作日內向甲方一次繳清全部價款。 

2. 乙方於繳清全部價款後三個工作日內會同甲方人員共同辦理標的物清點

交付。 

3. 乙方於標的物清點交付完成之日起，五個工作日內將全部標的物載運完

畢。 

第六條 履約管理 

1. 乙方應依限將全部標的物載運完畢，不得做選擇性之載運。 

2. 乙方工作時間以不妨礙甲方之休息時間為原則，若有特殊情形，經雙方

協調同意後辦理。 

3. 乙方工作時損壞甲方財物時，應回復原狀或照價賠償。 

4. 乙方派任之工作人員須品行良好，如有竊盜財物或其他不法之行為，概

由該員負刑事或賠償之責任，乙方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5. 工作時所需之各項工具或設備概由乙方自備。 



6. 契約期間工作人員之安全及保險概由乙方自行負責。 

第七條 標售標的物必須於乙方工作場所實施廢品分解後回收，乙方並負保密責任

及義務。 

第八條 遲延履約 

1. 逾期違約金之計算，所有日數（包括放假日等，未滿一日以一日計）

均應納入。 

2. 乙方逾期未辦理清點交付或未將全部標的物載運完畢，每逾一日計罰

新臺幣 7 百元，最高以新臺幣 7 仟為限，罰款逕由保證金抵扣；若逾

期累計達十日以上時，甲方得解除或終止契約。 

第九條 保證金 

1. 保證金於乙方依規定履約完成後，無息退還。 

2. 乙方若未能依照規定期限完成本契約第五條履約項目之一者，其所繳納

之保證金由甲方沒收。 

第十條 爭議處理 

契約如發生爭議事項，甲乙雙方均無法協議解決時，甲乙雙方同意以台北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約者： 

 

甲方：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代表人：署長  周美伍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3 段 296 號 

電話：02-22399247 

 

乙方： 

統一編號： 

代表人：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標售奉准報廢財物投標單 

 

標      號 S110002 

投標人姓名 

 

簽章 

 
出  生 

年月日 

 

身分證號碼 

【或法人(公司)登
記文件字號】 

 
聯絡

電話 

 

住      址  

收件代理人 

姓      名 

 
住址 

 

標 的 物 辦理 110 年第 2 次報廢財物標售（詳如廢品清冊） 

投標金額 

 

項  次 品         項 金         額 

1 報廢財產一批  

2 報廢非消耗物品一批  

         合             計： 

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承諾事項 
本人願出上開金額承購上列標的物，一切手續悉願依

照標售公告及投標須知辦理。 

附    件 

附保證金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之票據乙

紙 

□ 繳交現金之收據或憑證乙紙 

□票據乙紙（發票人：    票號：     ） 

投標日期 年  月  日 
領回投標保證金

簽          章 

 

註：投標承購數量、投標金額及保證金金額請以中文大寫：零、貳、參、肆、伍、陸、柒、捌、玖

等字書寫，如有塗改，請認章。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辦理奉准報廢財物標售案 

投標人資格審查表 

採購案編號：S110002 

採購案名稱：辦理 110 年第 2 次報廢財物標售 

投標人名稱：                      
 

審 查 項 目 合 格 不合格及其原因 

一、基本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廠商登記或設
立證明（按經濟部 98 年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號函公告，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年 4月 13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
文件）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登記合格證明或主管機關
發給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影本） 

  

三、保證金   

四、投標單   

資格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員簽名： 

監辦單位簽名（主計）： 

監辦單位簽名（政風）： 

主標人簽名： 

審查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辦理奉准報廢財物標售案 

投標人授權書 

一、茲授權                   (授權人姓名)代表本投標人出席貴署

「S110002 辦理 110 年第 2 次報廢財物標售案」相關會議，處理本標

案一切事務，該員所做之任何承諾或簽認事項直接對本投標人發生效

力。 

二、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 

投標人（廠商）：                         

廠商負責人—職銜：              姓名：            （簽章） 

受授權人—職銜：                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110 年第 2 次報廢財物拍賣清冊（含大型垃圾清運） 

交貨地點：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296 號 

 

項次 報廢財物品名稱 數量 備考 

1 

報廢財產: 報廢網路伺服器及信號交換

器等電腦機房設備、個人電腦及零件、

電視機、冷（暖）氣機、印表機、木質

櫥櫃、客貨兩用車等一批。(含大型垃圾

清運一批) 

94 

置放廢品庫房內。 

  

 

2 

報廢非消耗物品: 抽水機、檯燈、除濕

機、雙卡錄音機、DVD光碟機、數位相機、

電腦主機、錄放影機、茶几、防彈背心、

液晶顯示器、手推車、電風扇、冰箱、

脫水機、衣櫃、碎紙機、開飲機、公文

櫃、書櫃、報架、電視架、辦公椅等一

批。 

360 

合計  454 

 



※請填寫後影印置備 4 份，1 份黏貼於投標文件之密封套外；其他 2 

份於送件時由送件人及本署收件人員簽名後由送件人、本署收件人 

與承辦單位分別收執。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辦理奉准報廢財物標售案 

投標文件封面 

一、標售案編號：S110002 

二、標售標的物名稱：辦理 110 年第 2 次報廢財物標售 

三、本案聯絡人姓名：吳浩州先生  電話：02-22399247 

四、投標截止期限：民國    年  月  日  時止 

五、投標人（廠商）名稱：                             

六、投標人（廠商）地址：                             

七、投標廠商負責人：                

八、投標廠商聯絡人：姓名：         電話：            

九、投標廠商營業登記統一編號：                      

 

送件人簽名：                       

 

送達收件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收件人簽名： 

 


